新北市三重區光榮國小115學年度上學期課後才藝班申請表
____________________社團
	申請教師：
	申請聯絡人手機：
          住家： 

	申請聯絡人e-mail：

	期程
	 115 年 9 月 14 日(一)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(四) 

	上課時間
	□週一 下午4:00－5:30 
□週二 下午4:00－5:30 
□週三 下午1:30－4:00 (限校內專任教師可申請)
□週四 下午4:00－5:30 
□週五 下午4:00－5:30 

	招生對象/人數
	_______年級，每班12-20人 

	課程內容簡介
	(列入招生簡章用，務必50字內簡要介紹本期課程綱要)


	備註欄
	(將列於招生簡章用，可列學生自備物品、購買材料費包含哪些、特殊交代事項等等)


	材料費
	收費：每位學生____元

	教室需求
	□一般教室、□大桌子教室、□電腦教室、□有玻璃的教室
□有保護墊的教室、□戶外空間、□其他:_______________


課程計畫表
備註：
1. 依據各申請上課時間進行課程進度編寫。
2. 實際上課次數(每節40分鐘，共2節/次)。
	社團名稱
	
	授課教師
	

	週次
	課程內容概述
	備註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	11
	
	

	12
	
	

	13
	
	

	14
	
	

	15
	
	


材料費明細表

◎每位學生材料費收費：【      】元
◎下列採購之教材：
   學生  □可 □無法 攜回購買之 □全部 □部分 教材/成品，  
   教材屬□耗損性材料□租用性質。
   其他(請說明)： 
	項目
	物品名稱
	規格或廠牌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金額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
	
	每位學生收費總金額_________元


【說明】

1.原則以「1位學生」收取費用估計，以利計算學生材料費收費；若以全班採購金額計，請將總金額除以班級招生人數上限，若未招生到人數上限，則不足費用由申請單位(人)自行吸收。

2.講義影印費亦可列入材料費，A4一張可以1元計，可採購本校影印卡使用。

3.材料費於開課後，由學生自行繳交給授課老師。

4.材料費申購時應符合公務機關採購規定，提供符合規定之單據。

新北市三重區光榮國小115學年度上學期課後才藝班授課教師履歷表
	教師姓名
	
	生日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
	最高學歷
	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	手機號碼
	

	E-mail
	

	匯款帳號
	確認開課後再提供。開課教師提供「玉山銀行」或「郵局」帳戶封面影本（或圖檔）， 戶名需與授課教師相同，免手續費，提供其他帳戶需扣手續費 。

	簡歷

	申請表上授課老師須和實際上課老師一致，若有不符，將在審核表上記錄無法與本校合作教師。
1. 本校教師或曾於本校開課外師免填。

2. 如未曾於本校開課教師沒有填寫簡歷，視同放棄開課申請。

3. 請以條列式回答。


	相關證明(身分證正反面、學歷證明、專長證明、獲獎證明…等)

	


請先詳閱填寫說明後再填寫申請表，謝謝!


檔名格式：115-1新北市三重區光榮國小社團申請表-開課日(如週一、週二…)-社團名稱


例如: 115-1新北市三重區光榮國小社團申請表-週一-網球


申請截止日為115.06.19(五)23：55前


申請表填妥後寄至訓育組信箱ally1210@apps.ntpc.edu.tw，並在社團line群組中確認是否寄送成功或來電詢問02-29730392#204 訓育組長。


本校課後才藝社團課程審查嚴謹，申請表務必填寫完整。(不接受開課後，臨時換老師的狀況)


本學期開課期程:9月14日(一)至12月31日(三)，由於週三下午校內老師有使用教室的需求，教室數量不足，故週三不予申請。(網球為學校發展重點，校內專任教師可申請)


填寫完成，請務必將本文件中所有的紅色字填寫說明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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